附件1
低速无人车基本参数要求

一、车身参数
据GB1589-2016《汽车、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值》，根据泰安城区道路实际，车身参数：高（mm）1300<H<2500；宽（mm）900<W<1500；长（mm）1500<L<3800。
二、车体要求
车厢密闭，具备防介入、防拆卸等安全措施，配备监控系统，可远程监控车辆周边、车辆位置、车辆行驶状态等有关信息，配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装置可实时记录以上信息。
三、自动驾驶等级要求
应具备符合GB/T 40429-2021中4级及以上驾驶自动化水平的自动驾驶系统。
四、通过性参数
（一）最小转弯半径应不大于5.4m。
（二）最大爬坡能力应不小于20%。
（三）最低离地间隙应不小于110mm。
五、动力参数
（一）采用纯电机驱动，且其蓄电池标称电压应不大于96V。
（二）无人小车在4s内起步加速应不大于8km/h。
六、倾斜稳定性
（一）满载时，应能停在坡度不小于20%的坡道上，不得后溜。
（二）满载时，应能在左右倾斜（侧向）坡度不小于20%的情况下保持稳定。
七、运行环境适应性
（一）在晴天、阴天、中雨及以下、轻雾、轻霾等环境下均能正常工作，不能丧失其正常行驶功能，各电器部件功能正常，在雨天条件下，箱体内无水迹。
（二）行驶在水深不大于300mm的环境中，应能保证设备绝缘，并应保证正常行驶，灯具、电动机、蓄电池等电器部件功能正常。
附件2

低速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项目

	序号
	测试项目
	测试场景

	1
	交通信号灯、标线识别及响应
	限速标志识别及响应

	
	
	车道线识别

	
	
	机动车信号灯识别及响应

	
	
	人行横道线、信号灯识别及响应

	2
	道路基础设施及障碍物识别及响应
	环形路口行驶

	
	
	常规障碍物测试

	
	
	无信号灯路口直行、右转、左转车辆冲突测试

	
	
	静止车辆占用车道测试

	
	
	前方车道减少测试

	
	
	匝道测试

	3
	行人及非机动车识别
及响应
	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测试

	
	
	行人沿道路行走测试

	
	
	自行车沿道路骑行测试

	
	
	摩托车沿道路骑行测试

	4
	周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
及响应
	前方车辆切入测试

	
	
	前方车辆切出测试

	
	
	前方车辆停－走测试

	
	
	对向车辆借道行驶测试

	5
	自动紧急避险
	前方车辆静止、紧急制动测试

	
	
	行人突然横穿

	
	
	行人突然横穿（夜间）

	
	
	非机动车突然横穿

	
	
	非机动车突然横穿（夜间）

	
	
	前方突然出现障碍物

	
	
	前方突然出现障碍物（夜间）

	6
	实时远程监管控制
	远程人工接管及接管后的可操作性

	
	
	对车辆运行状态进行实时记录

	
	
	及时获取车辆异常状态信息

	7
	车辆定位
	定位精度测试

	
	
	定点停车测试

	
	
	公交车进站测试


附件3
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申请书

1.申请主体单位名称：
2.申请主体单位类型
□整车制造企业
□汽车零部件企业
□科研院所/高校
□改装车生产企业
□电子信息技术企业
□交通运输企业

□其他类型企业 :  (                ) 

3.申请主体联系方式
联系人 :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
联系地址 :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 :
4.申请类型：
□道路测试                  □示范应用 

5.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时间（最长一年）
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6.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道路或区域

（须依次列出）
7.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项目

（须依次列出）
8.车辆基本信息
	序号
	车辆型号
	车辆识别代码
	出厂日期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…
	
	
	


9.安全员基本信息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件号码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10.提交佐证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简要说明
	备注

	1
	
	
	

	2
	
	
	


11.申请主体承诺：
（1）本单位已详细知悉、理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《泰安市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内容，承诺接受所有条款约束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有关责任。
（2）本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若有不符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：
申请主体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※以上材料需提交电子版，文件格式为PDF兼容格式（.pdf）或WPS文字兼容格式（.wps/.doc/.docx）。
附件4
年    第    号
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

本单位（道路测试主体名称）因业务需要，于（地区名称）开展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，在测试期间将严格按照《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》（见背面）的内容，遵守《泰安市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，并为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。
道路测试主体法定代表人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
（公司公章）
年    月   日
（背面）
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

	道路测试主体
	

	道路测试车辆
	（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）

	道路测试安全员
	（须依次列出测试安全员姓名及身份证号）

	道路测试时间
	    年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测试路段或区域
	（须依次列出，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名称）

	转场路段
	（须列出车辆在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间进行转场的路段）

	道路测试

项目
	（须依次列出）


附件5
年    第    号
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

本单位（示范应用主体/联合体名称）因业务需要 ，于（地区名称）开展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，在示范应用期间将严格按照《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基本信息》（见背面）的内容，遵守《泰安市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，并为安全有序开展示范应用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。
示范应用主体（联合体）法定代表人 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
（公司公章）
年    月   日
（背面）
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基本信息

	示范应用主体
	

	示范应用车辆
	（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）

	示范应用安全员
	（须依次列出安全员姓名及身份证号）

	示范应用时间
	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示范应用路段
或区域
	（须依次列出）

	转场路段
	（须列出车辆在示范应用路段间或区域间进行转场的路段）

	示范应用项目
	（须依次列出）


附件6

年道路测试第    号
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通知书

（道路测试主体名称）：
经联合审核，批准你单位开展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。
请你单位按照提交的《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》内容进行测试，测试期间应严格遵守《泰安市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。
附件：道路测试车辆编码
泰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泰安市公安局  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
泰安市邮政管理局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道路测试车辆编码
	序号
	车辆识别号
	所属主体
	车辆编码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7
年示范应用第  号
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通知书

（示范应用主体/联合体名称）：
经联合审核，批准你单位开展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。
请你单位按照提交的《低速无人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》内容进行商业化示范应用，运营期间应严格遵守《泰安市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。
    附件：示范应用车辆编码
泰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泰安市公安局  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
泰安市邮政管理局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
年  月  日
示范应用车辆编码
	序号
	车辆识别号
	所属主体
	车辆编码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8

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延期申请书

1.申请主体单位名称 ：
2.申请主体联系方式 ：
 联 系 人 :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:

 联系地址 : 

 电子邮箱 : 

3. 原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通知书编号


 年（道路测试/示范应用）第      号 

4. 原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时间


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 

5. 申请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延期时间

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法定代表人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 （签章） :  

申请主体单位公章 : 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附件9

低速无人车车辆编码规格及样式

在泰安市行政辖区开展道路测试/示范应用的低速无人车编码外廓尺寸为480mm×140mm，采用渐变色绿底黑字样式。其中车辆编码与乘用车车牌字体一致，高66mm，“低速无人车”为思源黑体82*10mm。悬挂编码材质应采用铝板，表面覆盖反光膜应为车牌级反光膜且符合GA666-2018《机动车号牌用反光膜》标准，耐候5年；悬挂固定套件应为DA-3F不锈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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